


市卫健能教中心关于举办2026年上半年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培训的通知
（总第205-211期）
	
各级医疗卫生单位: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对本单位执业医师进行有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知识的培训、考核，经培训考核合格的，授予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为规范我市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临床使用，加强医疗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工作，结合市卫生健康委工作部署，市卫健能教中心定于近期组织开展全市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培训和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和地点
（一）培训时间。
2026年3月19日-7月7日（共七期），具体安排见附件1。
    （二）培训地点。
深圳市卫生健康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1D栋（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三路7号中海慧智大厦）。
二、培训对象

（一）全市各医疗机构的执业医师。其中对拟授予麻醉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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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执业医师，必须经过培训且考核合格。
（二）全市各医疗机构从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和管理的药剂人员、护理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其中对拟授予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调剂资格的药剂人员、拟授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使用权的护理人员，要求必须经过培训且考核合格。
三、培训和考核内容
（一）《药品管理法》《执业医师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管理规定》和《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及管理制度。
（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四）癌痛、急性疼痛和重度慢性疼痛的规范化治疗。
（五）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不良反应的防治。 
（培训课程具体安排详见附件2）
学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后，将获由市卫健能教中心颁发深圳市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培训结业证书。此结业证书将作为医疗机构授予执业医师麻醉药品与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授予药师麻醉药品与第一类精神药品调剂资格的重要依据。
四、报名方式
（一）请参加培训的学员，结合培训对象要求，通过手机微 信扫描二维码（见附件3）报名，额满即止。并请完整填写各项信息，以备制证。
（二）培训费300元/人（含午餐费、培训、考核、证书工本费）。单位统一缴费务必提前告知教务管理人员。
（三）缴费方式:现金、刷卡或手机微信缴费支付（手机申请电子发票）。现场缴费学员请在报到当天提供所在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四）医疗单位培训人员达到100人以上者，可申请上门教学服务，培训时间以实际课表为准。
五、有关事项
（一）各区卫生健康局和卫生监督局负责通知本辖区内的街道医院和部分持有《麻醉药品、第一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的门诊部参加此培训班。
（二）培训考核时，请学员携带一张小一寸近期彩照（不限底色），用于制证。
（三）此培训严格考核，缺勤、不及格者和缺考者，不予发放培训结业证书。


附件：1.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培训班安排表
2.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培训班课程表
3.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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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培训班安排表
	期次
	培训时间
	计划培训人数

	第一期
（总第205期）
	3月19日(星期四)
	180人

	第二期
（总第206期）
	4月9日(星期四)
	180人

	第三期
（总第207期）
	4月23日(星期四)
	180人

	第四期
（总第208期）
	5月8日(星期五)
	180人

	第五期
（总第209期）
	5月21日(星期四)
	180人

	第六期
（总第210期）
	6月2日(星期二)
	180人

	第七期
（总第211期）
	7月7日（星期二）
	180人


附件2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
培训班课程表

	时间
	内容
	授课老师

	3月19日  
4月9日  
4月23日
5月8日 
5月21日   6月2日
7月7日    
	9:00-10:20
	学员报到

	
	10:30-12:0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相关法规解读
	袁劲松
北京大学
深圳医院

	
	14:00-15:30
	麻醉药品的临床应用
	高瑞君
深圳市儿童医院

	
	15:30-16:00
	考试
	


备注: 课程内容以实际课程为准。


附件3
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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